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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

客车内塞进105箱烟花爆竹，查

执
法
第

一
线

导报讯 近日，嘉兴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
高速六中队执法人员接到 110 联勤联动指令：
G1522 常台高速公路王店东收费站发现一辆浙 F
牌照小型普通客车上装载烟花爆竹。

执法人员立即赶往现场，询问驾驶员汪某
后得知，汪某于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采
购了 105 箱的烟花爆竹，计划运往绍兴市镜湖龙
湖销售中心附近工地。本次运输未办理《烟花
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》，车辆未办理《危险货物
道路运输证》，汪某的行为涉嫌未取得道路危险
货物运输许可，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非法运输烟花爆竹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，
运输过程中如果发生挤压、碰撞，极易引起爆炸
和燃烧事故。我国严禁非厢式危险货物运输车
辆和不具备相关资质资格的承运单位、驾驶员、
押运员从事烟花爆竹运输，严禁未经许可运输
以及违反运输许可事项、未携带运输许可证、违
反有关标准和规范装载，严禁运输车辆未按规
定悬挂或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警示标志、未按
规定路线行驶、途中经停没有专人看守或在许
可以外的地点经停、装载烟花爆竹的车厢载人。

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，下一步将移交公安

机关开展进一步调查处理。同时，执法队将加
强信息通报、强化部门联合、区域联动，及时将
有关情况通报相关单位和地区协同查处，对涉
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烟花爆竹产销旺季即将到来，生产经营日
趋活跃，安全风险增大。接下来，执法队将烟花
爆竹安全监管工作列为重点工作之一，强化监
管措施，推进跨部门联合执法，严厉打击非法运
输行为。

□通讯员李明辉 陈康妮记者王君

衢州

排查整治
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

导报讯为进一步提升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
理，确保沿线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近
日，衢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衢江大队开展了危险
货物运输安全风险排查整治行动。

整治行动中，执法人员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
相结合的模式，以“人、车、货”为抓手，对过往危货车
辆营运资质、危化品警示标志、电子运单、是否配备专
职押运员、是否超载等情况逐一进行检查。同时，执
法人员还向驾驶员们进行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醒驾驶员
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增强行车安全意识。

下一步，衢江大队将继续加大对危险货物道路运
输的监管力度，同时，将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，
切实提升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工作。

□记者袁若琦通讯员 姚漉晴

诸暨

普法宣传进乡村

导报讯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，近日，诸暨市
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“青枫”宣讲团前往该市东白湖镇娄东村，通过
邀请群众出演情景剧的形式，开展了交通普法宣传活动。

在开展宣传之前，宣讲团成员前往乡村社区与老百姓面对面沟通
交流。经了解发现，公园广场里老百姓自编自演的节目广受欢迎，表
演者皆为熟悉的身边人，题材皆来源于老百姓身边“东家长西家短”
的真人真事。于是，宣讲团成员着力挖掘当地群众中的文艺爱好者和
骨干，就地组建志愿者参与表演。

在情景剧中，“青枫”宣讲团普法志愿者通过“以案说法”的形式，
将法律条文与具体的典型案例相结合，着重介绍了《浙江省道路运输
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中涉及农村的重点法律法规。

并立足农村群众实际
需求，就农村多发的
非法营运、公路上占
道使用等问题，向在
场 村 民 进 行 逐 一 解
答。

接下来，“青枫”
宣讲团将不断创新宣
传方式和方法，加大
宣传力度和广度，营
造全民知法、懂法、守
法、用法的良好氛围。

□通讯员赵国彩

新昌

半小时完成大件运输核查
交通执法队获企业点赞

导报讯“多亏了交通执法队员的及时帮助，仅用半
小时就完成了现场核查工作，为我们解决了大麻烦。
现在驾驶员已经出发在路上，真的非常感谢！”近日，杭
州某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先生对新昌县交通运输行
政执法队的快速响应与高效服务表达了感激之情。

原来，当天刘先生需要将一台挖掘机从 10 国道二
期项目工地紧急运往萧山临浦。但运输车辆，因其车
货总高度、宽度、长度或总质量均超出常规标准，被归
类为三类大件运输。按照相关规定，此类大件运输的
现场核查工作通常需要 2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
新昌县交通执法队接到大件运输三类大件现场核
查通知后，主动联系申报人，并灵活调整工作计划，确
保核查工作能够第一时间展开。

在核查现场，执法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和技术手段，
对运输车辆的外廓尺寸、重量等关键信息进行了详细
比对和严格检查，确保每一项数据都准确无误。同时，
执法人员还不忘向货车司机强调安全驾驶和规范运输
的重要性，进一步提升了车主及护送人员的法律意识
和安全意识。

经过紧张而有序的工作，该运输车辆顺利通过了现
场核查。相关数据及照片被及时上传至系统，为该大
件货物的顺利启程提供了有力保障。

□通讯员杨可欣潘璐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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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曙

面包车里装满煤气罐，罚

导报讯 近日，宁波市海曙区
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队员在路面
巡查中发现一辆面包车停靠在一
边，车身有多处黑色油污，车辆后
车窗、后挡风玻璃全部用黑色胶
带遮挡。执法人员立即将该车辆
作为重点关注对象，通过线索排
摸和监控调取，研判车辆运输路
线，精准拦停车辆并引导至安全
区域进行检查。

检查发现，该车车厢内部进
行过改装，后排座椅被全部拆除，
车厢内塞满了煤气罐。执法人员
现场勘验后发现，该车辆一共装载
了 25 个煤气罐，且全部为满罐状

态。经核查，该车为非营运车辆，
涉嫌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
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。

目前车辆已被交通执法部门
暂扣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。
接下来，执法队将保持高压严管
态势，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做到

“逢疑必查、违法必究”，营造平安
和谐有序的交通运输环境。

交通执法部门提醒：液化石
油气属于危险货物，一旦受热、遇
到明火或撞击，容易引发安全事
故，因此必须由取得相应资质的
企业、车辆、人员来运输。

□通讯员谢彧

执法现场。姚漉晴/供图

金华

偷逃高速通行费，真“刑”

导报讯 近日，金华市人民法
院公开宣判了一起偷逃高速通行
费的案件，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货
车驾驶员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
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
9000 元。

据了解，今年 2 月，浙江交通
集团高速公路金华管理中心工作
人员在大数据筛查时发现李某驾
驶的三型货车通行收费站 ETC 车
道时偷逃通行费。通过对该车历

史通行数据进行梳理，工作人员
发现该车偷逃次数达 800 余次，每
次少缴通行费 80-120 元不等，累
计超过 80000 元。收费所将收集
的固定偷逃证据移交辖区派出
所，随后，警方成功将李某抓获。
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李某如实
供述了自己的罪行，自愿认罪认
罚，当地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认
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如上判决。

□通讯员楼劲松倪晓鹏


